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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下调

不超过1年期LPR的4倍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昝秀丽

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新规出炉。 8月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其中，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修

改为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年

利率24%、36%的“两线三区”规定成为历史。

以7月20日发布的1年期LPR3.85%的4倍

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

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下降。

调整司法保护上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定义，民间借贷是除

以贷款业务为业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民事

主体之间订立的，以资金出借及本金、利息返

还为主要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2015

年8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原规定第26条确

定了“两线三区”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

员贺小荣介绍， 大幅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

法保护上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

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客观需要，是确保民间借

贷平稳健康发展的需要， 是推动利率市场化

改革的必然要求，是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的现实

需求。

“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不是越低

越好。” 贺小荣坦言，利率保护上限过低可能出

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

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加剧资金供需紧张

关系。 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入地下，地下钱

庄、影子银行活跃。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民

间借贷的实际利率进一步走高。将民间借贷利

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维持在相对合理范围内，是

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

本息保护政策更加严格

在这次修订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

彻落实民法典关于“禁止高利放贷” 的原则精

神，并对相关条款作出对应调整。

一是继续执行更加严格的本息保护政策。

即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

和， 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

基数、 以合同成立时1年期LPR4倍计算的整个

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是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利率也不得高于

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即借贷双方对

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合

同成立时1年期LPR4倍为限。

三是当事人主张的逾期利率、 违约金、其

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

保护上限。

新增无效情形 限制高利转贷

贺小荣透露，在前期调研和征求意见过程

中，社会各界对于以“民间借贷” 为名，未经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而面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的

行为意见较大，此类行为容易与“套路贷”“校

园贷”交织在一起。这次修订时，在人民法院认

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一种，即第

十四条第三项 “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

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

的” 应当认定无效。

此外，严格限制高利转贷行为。对原规定第

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

转贷给借款人， 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的” 合同无效情形，修改为《规定》第十四条

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进一步强

化了司法助推金融服务实体的鲜明态度。

三维度构建创业板投保新格局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将于8

月24日上市，投资者热情不断升温。 多家券商

表示，近期接到的创业板权限开通咨询和申请

明显增多。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

监管部门在守住规则底线基础上， 充分尊

重市场规律，从完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强

化信息披露质量、 完善维权机制三维度发

力，为市场参与各方创造“买者自负、卖者

尽责” 的市场环境，为创业板注册制平稳运

行提供坚实保障。 同时，投资者也应自觉强

化风险意识， 秉持价值投资理念参与创业

板交易。

完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专家认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是创业板改

革并试点注册制的重要制度特点和亮点之一。

首先，创业板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实施前

已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的投资者不受影响，可

继续参与创业板股票交易。 但参与注册制下创

业板股票发行申购、交易前，存量普通投资者

应重新签署新的 《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

其次，对实施办法实施后，新申请开通创业板

交易权限的个人投资者，设置“10万元资产量

+24个月交易经验” 的准入门槛。再者，从适应

信息技术发展、便利投资者的角度，将营业场

所现场签署风险揭示书改为以纸面或电子方

式签署。此外，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对普通投资者在风险警

示方面给予特别保护。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对投资者适当性进行

新老划断，有利于创业板改革后的平稳运行。”

中金公司成长企业投行部负责人、董事总经理

王曙光说。

强化信息披露质量

业内人士表示，本次改革结合监管实践和

市场情况，增加行业及风险披露要求，提高信

息披露有效性和针对性，为投资者看懂、看清、

看透上市公司提供有力支持。

一方面，强化行业、风险事项的披露要求。

其中，针对未盈利上市的企业，要求充分披露

尚未盈利的原因、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并进

行充分风险提示，同时实现盈利前应在年度报

告显著位置提示尚未盈利风险。

另一方面，增设风险警示制度。 要求向投

资者充分提示公司存在因财务和其他状况异

常、重大违法等情形而退市的风险，或者存在

生产经营停顿、账户被冻结、违规担保、资金占

用等严重异常情形，有利于投资者快速辨识并

降低投资风险。

“新证券法对信息披露的质量要求从‘真

实、准确、完整’ ，进一步延伸至‘真实、准确、

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 这一点在此次创

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中被同步细化。 ”（下

转A02版）


